
第一师阿拉尔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经营行为，合理规划布局零售店，构建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销售网络，建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市场流通秩序，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师市应急管理局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研究制定了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方案。
一、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总局令第65号）、《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总局令第9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自治区、地区有关要求。
二、规划原则

（一）辖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仅允许设置零售店（零售店指依法取得经营许可，有效期限超过3个月的烟花爆竹零售场所），且全面实行专店销售（专店指在商店内依法仅从事烟花爆竹零售业务）。

（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适度竞争”的原则，综合考量人口数量、密集程度、市场需求、安全距离、禁放范围、便民利民等实际因素，做到既便于安全监管、又便于群众购买。根据2025年师市统计人口测算各团镇、街道办布点数量，其中：辖区人数1.2万人以下的，仅布设1家零售店（点）；1.2万人以上2万人以下的，布设2家零售店（点）；2万人以上的，每增加0.7万人增设1家零售店（点）（具体布点情况见附件）。

三、零售店（点）基本条件

（一）符合师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规划；

（二）全面实行专店销售，现场经营条件、人员资质等符合《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的要求，并委托具备烟花爆竹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安全评价；

（三）为烟花爆竹零售从业人员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申请材料

（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审批表》（一式三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

（三）零售店主要负责人、安管员身份证复印件1份；

（四）零售店主要负责人、安管员安全培训合格证复印件1份；

（五）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现场应急处置措施复印件1份；
（六）具备烟花爆竹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原件1份；
（七）为从业人员购买的安全生产责任险保单复印件1份；
（八）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件说明。

（上述材料中的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实，收取复印件。）
五、实施步骤

（一）资料初审。申请人向师市应急管理局办理报名登记，提交申报材料，师市应急管理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二）现场审查。由师市应急管理局对申报的经营店进行现场核查，填写《烟花爆竹零售店现场审查表》，核查情况当场告知经营店负责人，并由经营店负责人签字确认。
（三）发证阶段。由师市应急管理局根据提交资料、现场审查情况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六、退出与准入
师市辖区烟花爆竹的经营严格实行退出与准入机制，师市应急管理部门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规定的条件、程序及标准审批、发放零售许可证，建立、健全零售许可证审批、发放及监督管理的档案台账。

（一）退出

对注销零售许可证的经营者严格实行关闭退出。

1.取得许可的零售单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经营行为，或者不再具备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条件等情形的，师市应急管理局应当吊销其零售许可证并责令限期整改；

2.对于有关部门超越职权颁发经营许可证、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颁发经营许可证、对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单位颁发经营许可证的，或者取得许可证的零售单位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师市应急管理局应当撤销零售许可证；

3.对于终止烟花爆竹经营活动的、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满未按规定重新申请办理的、零售许可证被依法撤销或吊销的，师市应急管理局应当注销其零售许可证。
（二）准入

当有零售店关闭退出后，按照经营者申报许可的经营地址意向和顺序依次准入，师市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好申请人姓名、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经营地址意向等信息登记工作。

七、其他要求
（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不超过2年。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向师市应急管理部门提出延期申请；零售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应当自变更后10个工作日内重新申请取得零售许可证，变更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需重新委托具备烟花爆竹安全评价资质的机构进行安全评价。

（二）国家对烟花爆竹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凡在师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申请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零售经营者不得买卖、转让（更名）、出租、出借、冒用或伪造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附件：师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情况表
附件
师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布点情况表

	序号
	属地
	计划布设

点位数量
	现已布设

点位数量
	备注

	1
	一团金银川镇
	3
	4
	

	2
	二团新井子镇
	2
	3
	

	3
	三团甘泉镇
	2
	3
	

	4
	四团永宁镇
	1
	1
	

	5
	五团沙河镇
	2
	2
	

	6
	六团双城镇
	2
	2
	

	7
	七团玛滩镇
	2
	1
	

	8
	八团塔门镇
	2
	2
	

	9
	九团梨花镇（含绿园镇）
	4
	3
	

	10
	十团昌安镇
	2
	2
	

	11
	十一团花桥镇
	2
	3
	

	12
	十二团塔南镇
	3
	2
	

	13
	十三团幸福城镇
	2
	3
	

	14
	十四团夏合勒克镇
	1
	2
	

	15
	十六团新开岭镇
	2
	1
	

	16
	库沙新拜产业园
	3
	0
	

	17
	阿拉尔市区
	19
	24
	

	
	合计
	5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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